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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  

學前教育的新措施  

引言  

  當局曾在立法會 C B ( 2 ) 2 7 7 / 0 6 - 0 7 ( 0 1 )號文件知會立法會教

育事務委員下列的建議： 

( a )  以學券形式直接向家長提供學前教育學費資助；  

( b )  進一步提升校長和教師的專業資格；  

( c )   制訂質素保證機制，以使到了二零一一／一二學年年終，只有

經評審的幼稚園及幼兒中心 (以下合稱為“幼稚園 ” )才可兌現學

券；  

( d )   現時的幼稚園及幼兒中心學費減免計劃、幼稚園及幼兒中心資

助計劃及租金、差餉和地租發還計劃會在作出相應的調適後繼

續運作，以作過渡安排；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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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  在二零零六／零七學年向所有幼稚園發放一筆過的學校發展津

貼。  

2 .  在考慮過持份者的意見後，當局決定落實上述建議，但會作出以

下修訂：  

( a )  關於上文第 1 ( a )段  -    

 ( i )  訂立為期三年的過渡期，直至二零零九／一零學年完結為

止，讓私立獨立幼稚園可以在學生就讀該校期間，兑現學生

家長的學券，惟這些學生必須是在二零零七／零八學年已就

讀於該幼稚園各個年級；而有關的私立獨立幼稚園，除並非

以非牟利模式經營外，必須能滿足所有適用於符合資格兌現

學券的非牟利幼稚園所須遵守的既定條件 (有關的私立獨立

幼稚園以下統稱為「合資格私立獨立幼稚園」 )；以及  

 ( i i )  每間符合資格的私立獨立幼稚園會獲得最多 3 萬元的一筆過

津貼，以協助它們支付轉為非牟利類別所需的開支。該津貼

會以發還墊款的方式支付，但有關幼稚園必須於二零零七年

八月前提出發還津貼的申請；  

( b )  關於上文第 1 ( d )段  -  

( i )  所有在二零零七至零八學年入讀合資格私立獨立幼稚園的有

需要學童，會以入讀合資格非牟利幼稚園的相同基礎，繼續

獲發學費資助直至二零零九／一零學年完結為止；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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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i )  繼續按當時政策，只向非牟利幼稚園發還租金、差餉及地

租。  

理據  

私立獨立幼稚園學生的過渡安排  

3 .  當局決定學券計劃只適用於非牟利幼稚園，而到了二零一二年，

只有經評審的非牟利幼稚園才有資格參加學券計劃。能否兌現學券須視

乎幼稚園是否轉為非牟利類別。從法律角度而言，轉為非牟利類別的問

題相當簡單，然而，私立獨立幼稚園或須考慮其競爭能力及所需的調

適，例如管理架構等。  

4 .  我們設立過渡期，是顧及了家長的顧慮，讓有子女於二零零七

／零八學年就讀合資格私立獨立幼稚園的家長可以使用學券，以便這些

兒童可以有連貫的幼稚園教育。為方便家長作出明智的選擇，所有合資

格非牟利幼稚園須遵守的提高透明度安排，在過渡期內，會同樣適用於

合資格的私立獨立幼稚園。至於本地幼稚園 (不論私立獨立或非牟利 )所

收取的學費不可超過每名學生每年 2 4 , 0 0 0 元才符合資格兌現學券的條

件，則維持不變。  

5 .  為確保在新計劃下，沒有學生會因此而有所損失，在二零零七／

零八學年已在合資格私立獨立幼稚園就讀的有關學童，可與非牟利幼稚

園的學生一樣申請學費減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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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立獨立幼稚園的一筆過津貼  

6 .  作為一個正面的措施以鼓勵合資格的私立獨立幼稚園盡早以非

牟利模式營辦及可享用學券計劃，如合資格私立獨立幼稚園在二零零七

年八月前提出申請，可獲發還一筆過津貼。每間合資格私立獨立幼稚園

的津貼上限為 3 萬元，並會以發還墊款的方式支付，以繳付在轉換過程所

需的法律、會計 ⁄核算費用。  

7 .  政府會維持政策立場，就是學券供非牟利幼稚園兌現，以及整個

計劃會在二零一一／一二學年進行檢討。教統局會繼續就運作細節徵詢持

分者的意見，並會根據通過的建議計劃準則作出所需的修訂。  

財政影響  

8 .  原本的財政預算所涉及的額外經常開支淨額約為每年 20 億元，

已假設 90%在相關年齡組別的兒童會申請並受惠於學券。我們預期在過

渡安排下，所有於能符合既定條件 (包括透明度 )的本地私立獨立幼稚園就

讀的學生，應已包含在預算中的 90%相關年齡組別兒童內，故此這安排

不會引致額外撥款。至於實際的開支，則取決於多個因素，包括學生人數

的轉變、家長的選擇和營辦者的反應。  

9 .  發放一筆過津貼以協助私立獨立幼稚園轉型至非牟利模式營辦大

約需用五百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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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眾諮詢  

10 .  教育統籌局於 2006 年 11 月 13 日就行政長官 2 0 0 6 - 0 7 年度

的施政報告所公布有關學前教育的新措施諮詢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  

 

二零零六年十一月   

教育統籌局  


